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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10267.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拖拉机交强险费率方案执行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(

保监发〔2007〕12号)各中资财产保险公司、中国保险行业协

会： 为了配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《拖拉机交强险费率方案》

的顺利实施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各具备经营交强

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险公司”）要高度重

视拖拉机交强险工作，充分认识其重要意义，切实做好拖拉

机交强险实施的各项工作。 二、保险公司必须严格执行拖拉

机交强险全国统一条款和费率方案。严禁擅自提高或降低保

费，严禁擅自变更保险条款。 三、保险公司要加快系统改造

、单证印制、人员培训等各项准备工作，最迟于2007年3月1

日前执行《拖拉机交强险费率方案》。 四、2006年7月1日前

，已经投保拖拉机商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（以下简称“

商业三责险”）的投保人，在保险期满时应当投保交强险

。2006年7月1日后，已经以原“拖拉机商业三责险费率”投

保交强险的投保人，其保险合同继续有效。如有投保人要求

解除保险合同或批减保费的，各保险公司应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保险法》和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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